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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有限合伙份额远期受让及差额补足协议》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刊登了《关于签

署〈有限合伙份额远期受让及差额补足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4）。 现

将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2016 年 11 月 18 日，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

司董事长批准，公司在与上海泓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也

基金”）、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信达浙商 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重新

签署《温州同健泓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的同时，与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签订了《有限合伙份额远期受

让及差额补足协议》。《有限合伙份额远期受让及差额补足协议》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确认，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83)。“信达浙

商 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定向资管计划”）为温州同健泓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一、定向资管计划基本情况 

定向资管计划依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作为委托人）与信达证券

（作为管理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签署的《信达浙商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



同》”）设立，管理人和委托人总行暨托管人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2披露的《关于签署〈有限合伙份额远期受让及差额补足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84）。 

根据《资管合同》的约定，委托资产的初始形态为现金资产，委托资产的金

额不得低于 100万元人民币；在委托期限内，委托人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追加或

提取委托资产；委托期限为 5年，从资产委托起始日起算；委托资产用于投资委

托人指定的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现金、交易所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银行协议存款、银行同业存款、信托计划、委托贷款、有限合伙

企业 LP 份额、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他固定收益类产品以

及委托人书面认可的其他金融产品。 

二、定向资管计划最终受益人的相关事项 

根据定向资管计划委托人介绍，定向资管计划作为并购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

人于 2016年 12月 21日出资的 10,000万元人民币来源于浙商银行两款人民币理

财产品销售资金，因浙商银行上述两款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客户存在流动性，因此

无法确定定向资管计划对并购基金首期出资的具体受益人。 

三、关联关系 

定向资管计划及其管理人（信达证券）和委托人（浙商银行温州分行）总行

暨托管人（浙商银行）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定向资管计划进

行委托理财，亦未购买浙商银行投资于定向资管计划的人民币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6日 


